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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修訂《土地 (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)條例》的意見  
 
 

  立法會當值議員陳鑑林議員和劉秀成議員於 2006年 11月 28日
會晤了蒲崗里物業招標工作小組 (下稱 "申訴團體 ")，以聽取他們對修訂

《土地 (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)條例》(第 545章 )的意見。會議結束後，

申訴部已遵議員指示，致函政府當局跟進此事。在議員察悉房屋及規

劃地政局的回應後，申訴部現遵議員指示將修訂上述條例的建議轉介

予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跟進。  
 
2.  有關申訴團體的意見、議員的觀點和政府當局的回應載於  
附件，以供參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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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對修訂《土地 (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)條例》的意見  
 

 
申訴團體的意見  
 
  申訴團體的意見如下：  
 

(a) 申訴團體表示作為慈雲山蒲崗里 4幢物業 (蒲崗樓、獅子樓、彩

雲樓及翠明樓 )的業主代表，他們曾於 2006年 9月 15日致函立法

會議員，申訴團體當時在意見書中提及，在整合該 4幢物業業

權的過程中，他們發現逾 80%的業主均接受樓宇售價而同意整

合業權招標，但當中有個別業主為了自己的利益，趁機要求

取得高於大多數業主同意的售價，將其他大多數業主及社會

的整體利益置之不理。申訴團體認為，整合業權的業主都是

同意議決的招標售價和安排，才簽署有關文件，既然逾 80%
的業主是自發地整合業權和統一價格出售物業，故此便不存

在被強奪私有財產的問題。況且最終收購價格是否合理，仍

須由土地審裁處作出裁決。因此，申訴團體要求議員支持當

局提出修訂《土地 (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)條例》(第 545章 )(下
稱 "該條例 ")的建議，即是把強制售賣土地的申請門檻由不少

於 90%的不分割份數調低至不少於 80%，惟當局至今仍未將有

關建議提交立法會。  
 
(b) 另一方面，申訴團體關注到當局強制驗樓計劃即將推行，而

舊樓業主多數為長者，以蒲崗里 4幢舊樓為例，現時樓宇失

修，衞生環境惡劣，而 80%以上的業主均超過 60歲。申訴團體

擔憂，雖然這些老年業主希望改善居住環境，但大多數卻未

能負擔高昂的維修費用。因此，申訴團體希望議員向當局反

映他們的憂慮，並促請當局盡早向立法會提交該條例的修訂

建議和告知提交條例的確實日期。申訴團體認為，修訂該條

例會有助其他舊樓重建，亦會促進經濟發展。  
 
(c) 申訴團體希望獲知，根據該條例第 3(5)及 (6)條規定，已組合

業權的業主可否要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以刊憲的形式將

有關物業強制拍賣。  
 
(d) 申訴團體要求當局改善現行舊樓重建的補價安排，增加補地

價的透明度和採用適當的估價方式，藉此鼓勵私人發展商參

與舊區重建。  
 
 

議員的觀點  
 
2.  議員表示支持申訴團體要求修訂該條例的觀點，並瞭解申訴

團體就樓宇失修方面難以支付維修費的問題。議員知悉，立法會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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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(下稱 "事務委員會 ")曾於 2006年 5月 11日的會議

上，討論 "根據該條例就強制售賣指明類別地段調低至不少於 80%不可

分 割 份 數 的 申 請 門 檻 "的 建 議 ， 以 及 在 2006年 10月 20日 就 行 政 長 官

2006-2007年施政報告作出討論。當局曾表示，該條例的修訂建議的公

眾諮詢工作已完成，當局會就有關的事項向事務委員會匯報，並計劃

在本立法年度內，向立法會提交相關的立法建議。因此，議員會要求

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告知有關提交修訂建議的確實時間表。  
 

 
政府當局的回應  
 
3.  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：  

 
(a)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表示，申訴團體在較早前的諮詢期間，已

向該局反映有關意見。及後，他們亦透過不同渠道，積極向

該局表達其立場，該局已作出回覆。房屋及規劃地政局表示

現正分析收集到的意見，並會一併考慮申訴團體和其他人士

的意見，以訂定未來路向。該局會在促進私人參與土地重新

發展與保障個人私有產權之間，取得審慎而細緻的平衡。倘

若諮詢結果顯示有關建議普遍獲公眾接納，房屋及規劃地政

局計劃在 2006／ 2007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有關附屬法例。  
 
(b) 關於申訴團體希望獲知，根據該條例第 3(5)及 (6)條規定，已

組合業權的業主可否要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以刊憲的形

式將有關物業強制拍賣，房屋及規劃地政局澄清，根據該條

例第 3(5)及 (6)條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憲報公告指明

某些類別地段，可採用不少於 80%的不分割份數，作為土地強

制售賣的申請門檻。該條例並不會指明個別物業進行強制售

賣。  
 
(c) 有關申訴團體關注的補地價問題，房屋及規劃地政局解釋，

在進行地產項目發展時，假如發展商欲將有關土地作地契條

款規定以外的發展，可向地政總署申請修訂土地契約。地政

總署會按照一貫的政策，根據該土地在契約修訂前後的市值

差額來釐定補地價金額。重建項目並非必須繳補地價，而會

視乎個別地段的現有地契條款是否需要作出更改。  
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申訴部   
2006年 12月 27日  
 


